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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
编制时间：     2022年3月

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度“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建设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梁财农[2022]90号），结合芒东村梯子田实际情况进行编制。
一、项目区域概况
（一）芒东镇基本情况
芒东镇位于梁河县城西部，地处东经98°11′21″，北纬24°37′29″，东与大厂乡相接，南与勐养镇相邻，西与陇川县护国乡、盈江县油松岭相望，北与遮岛镇、九保乡相接。镇政府驻地芒东距梁河县城22公里，距州府芒市78公里，潞梁公路纵贯全境。东西最大距离16.99千米，南北最大距离30.51千米。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如春，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18.3oC，年平均降雨量为1436.7毫米，森林覆盖率56.9%。
（2） 项目区概况
梯子田自然村是芒东镇芒东村委会下辖村民小组，全村有农户32户134人，全村人口以傣族为主，农村居民收入主要靠种养殖为主。近年以来，梯子田村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不断推进梯子田自然村乡村振兴工作及民族团结示范创建工作，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梯子田自然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
二、项目名称：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
四、项目建设地点：芒东镇芒东村梯子田自然村
五、建设类型：基础设施
六、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资金使用计划、资金来源
（一）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方式
1.主要建设内容：20CM厚C20混凝土路面（含平均150mm基础整平压实）3748.9平方米；土方开挖1604.3立方米；Φ300混凝土涵管（含土方开挖及回填31节；砂夹石垫层1358立方米；M7.5浆砌毛石393.83立方米；C30钢筋混凝土15.2立方米；C20混凝土排水沟及混凝土挡墙32.32立方米；民族示范村标志（石头标志）1项；民族标语、标识1项；村内墙体美画1400平方米；花台加高及美化1项；提取项目前期管理经费1万元。具体建设内容详见《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附件2）。
2.建设方式：项目采用专业施工单位组织施工。
（二）资金使用计划
依据《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概算表》（附件1），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共计投入资金100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990000元，项目管理费1万元（按相关文件提取1％项目管理费用于项目管理）。
（三）资金来源
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总投资1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bookmark: _Hlk500756288]（一）项目计划2022年3月下旬完成项目的前期工作。
（二）项目计划于2022年4月30日前完成招标进场施工，2022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建设及项目验收结算。
（三）计划2022年11月15日前全部建设完成交付使用。
八、资金支付方式
（一）项目的前期费用、工程监理费按合同约定进行支付。
（二）预付款拨付原则上不超过合同价款的30％。
（三）项目完工验收后，施工方缴纳3%质量保证金。
（四）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若无工程质量问题，经承包人提出申请，发包人复检无异议后不计利息退回3％质量保证金。
九、项目参建单位
（一）设计公司：根据《德宏州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以及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班子会议讨论结果，经过单位自主询价后，直接委托云南翔鸿建工设计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图设计工作。
考虑项目总量小、分散，建设时间性，不再进行项目的地质勘查工作。
（二）招投标代理公司：根据《德宏州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以及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班子会议研究结果和询价后确定。
（三）造价咨询公司：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以及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班子会议研究结果和单位自主询价后，直接委托云南晨翔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造价咨询工作。
（四）施工单位：根据招投标法，该项目未达到公开招标要求，根据《德宏州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按招投标法及相关文件按竞争性磋商确定施工单位。
（五）监理单位：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以及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班子会议研究结果和询价后确定。
（六）审计单位：由上级部门确定。
十、责任主体
（一）责任单位：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
（二）具体责任人
项目实施法人代表：张安杰
项目实施负责人：张安杰
项目具体负责人：沈新野   瞿生保
十一、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组织协调机构
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高度重视，建立责任制，将责任和任务落到实处，领导牵头负责，落实责任，切实把控好资金、项目、统筹、质量“四关”，并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监测，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县委统战部（民宗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组  长：陈  岗   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长
   副组长：段曰朝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张安杰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成  员：们德昌   县民宗局副局长
段姗姗   县民宗局副局长
瞿生保   县民宗局主任科员
文鹏程   县民宗局会计
杨祖香   县民宗局出纳
沈新野   县民宗局项目股工作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民宗局经济股，办公室主任由沈新野担任，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指挥、协调、组织实施项目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筹措、质量监督、管理、初验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严格按照项目批复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
（二）资金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实行县级报账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对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村、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
（三）项目管理
在项目规划、建议、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以充分发挥好扶贫项目的效益。
（四）项目档案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并且归类、立档，直到审计结束完成归档。
十二、效益分析
（一）建成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善了村内道路，进一步扩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及务工人员出行便利，并带动当地乡村旅游业发展。项目稳妥、收入可靠，使全村32户134人受益，同时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改善村容村貌，使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美化。
（二）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后，梯子田基础设施将得到改善，社会事业得到加强，生产生活环境明显好转，经济产业初步培育，群众生活质量将显著提高，脱贫群众将降低返贫风险，对促进边防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效益与村庄治理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改变当前项目村基础设施落后现状，提升项目村人居环境及旅游价值，促进项目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较大范围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极大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为梯子田乡村振兴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生态效益与可持续发展
原项目建设地为土路，灰尘大，特别是下雨天路滑难走，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项目的实施能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改善村民务工环境，吸引游客，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十三、设施管护
（一）明晰产权。项目建成后，所有权、使用权归芒东村所有，村委会统一管理，落实项目工程的管护责任，有效遏制毁占项目现象，提高工程完好率，延长项目使用周期，提高项目效益。
（2） 完善管护机制。为做好工程管护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管护制度作为一项村规民约实施。
（3） 为避免重建轻管的现象发生，坚持“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落实管护人员，落实管护责任，明确工程管护的具体要求，发挥好社会效益和经济。

附件1：《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概算表》
附件2：《梁河县芒东村梯子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



梁河县委统战部（民宗局）
2022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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